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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铜陵市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长效
管理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农社促〔2020〕7 号

枞阳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推进中心、义安区美丽乡村建设管理服

务中心、郊区农业农村局、铜官区农林水利局，县（区）财政局：

为全力巩固我市美丽乡村建设创建成果，全面建立美丽乡村

中心村建设长效管护机制，现将《铜陵市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长

效管理的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铜陵市农业农村局 铜陵市财政局

2020 年 6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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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长效管理的
指导意见

为全力巩固我市美丽乡村建设创建成果，确保已建成的美丽

乡村中心村项目设施正常运转并长期发挥作用，根据《安徽省民

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工程项目化精细化

申报管理的通知》（民生办〔2019〕12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围绕“生态宜

居村庄美、兴业富民生活美、文明和谐乡风美”的创建目标，以

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，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为出发点，以

巩固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成果、保证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

施正常运转为工作重心，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确保已建成的

美丽乡村中心村项目设施正常运转并不断放大建设效应，确保长

治久美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政府主导。充分发挥政府在规划引领、制度规范和监

督检查等方面的主导地位。

（二）部门指导。发挥市直各主管部门的业务优势，因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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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，加强业务指导，确保管护效果。

（三）县区主体。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和“谁投资、谁受益、谁

管护”的原则，明确县区政府负总责，充分发挥县（区）政府在

美丽乡村建设民生工程后续管理养护的主体责任。

（四）分级管理。市级负责全市长效管理具体业务的指导工

作，属地县区对辖区内美好乡村建设长效管理负总责，中心村和

物色自然村由属地乡镇负责管理，中心村和特色自然村范围内设

施由属地行政村具体负责实施。

（五）群众参与。坚持农民自愿原则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，

发挥群众智慧和力量建设并维护美丽家园。

（六）市场运作。探索实施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维护管

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，提升中心村专业管护水平，有效提高管护

效率。

三、管理范围

全市已建成的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。

四、管理内容

美丽乡村建设长效管理主要是指已建成并通过验收的省级

中心村，通过政府财政项目资金投入形成的改造后河塘沟渠、村

庄绿化和道路、路灯、公厕、垃圾收集点（含垃圾桶）、污水处

理设施等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。依据国家和省有关项目工程管护

标准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将美丽乡村建成的工程项目按照卫生保洁、



铜陵市农业农村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发布

— 4 —

绿化维护和公共服务运行及基础设施管护四种类型进行分类管

理。

五、管理方式

根据各县区、乡镇、村的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，因类施策，

鼓励采取各种与之相适宜的长效管理方式：

（一）群众管护。通过发挥村民理事会等群众自发性组织的

带头、监督作用，落实受益群众的日常管护责任。

（二）承包管护。由行政村组织聘请有经验、有技能的本村

居民，打包签订管护合同，明确权利义务，按照集中承包方式落

实管护责任。

（三）社会管护。由乡镇或行政村集中向社会公开招标，通

过社会化服务的形式，委托具备资质的专业管护单位或人员落实

管护责任。

（四）其它管护。按照尊重群众意愿和符合当地实际的原则，

由乡镇或行政村采取其他依法合规的管护方式。

根据乡镇、行政村的实际情况，因地制宜，因类施策，鼓励

采取各种与之相适宜的长效管理方式。

六、资金来源

按照“财政补助、村集体和村民自筹、社会资助”的资金筹集

渠道，建立美丽乡村中心村长效管理资金投入机制。

（一）财政奖补。遵循“属地管理、县区为主、市级指导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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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总体思路，按照财权事权相统一，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，明确

县区政府在美丽乡村建设民生工程后续管理养护的主体责任。县

区财政安排管护经费，用于卫生保洁、绿化维护、污水处理设施、

路灯（含电费）和基础设施等工程维护。

（二）村级集体和村民自筹。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基础上，

建立村集体补贴、村民适量付费的经费分担机制。引导中心村所

在地村民（居住超过半年以上）适量付费，中心村区域范围内饭

店、商店等经营场所按照一定数额缴纳保洁费、垃圾清运费及排

污费等，具体标准由行政村、村民理事会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情

况自行确定。

（三）引导社会参与。鼓励和引导联建单位、企业、成功爱

心人士等各种社会力量出资、出力支持美丽乡村长效管理工作，

倡导采取志愿者、义工等形式开展村庄环境长效自我管理，有效

节约管理成本，提高管护效率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全市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长效

管理工作在市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，

县、区美丽乡村办具体负责日常组织、协调工作并制定美丽乡村

中心村建设长效管理办法，各乡镇、村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

制定辖区各中心村美丽乡村建设长效管理实施方案，具体抓好工

作落实。涉及市直部门要结合职能工作，做好长效管理日常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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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、服务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队伍，提高水平。县（区）、乡镇要结合实际情

况，明确具体工作人员，成立专门工作小组，落实具体管理队伍

及保洁人员，细化工作职责。同时，及时做好保洁人员的培训工

作，提高专业化水平。鼓励采取社会化、市场化、公司化管护模

式，切实提高长效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广泛开展村庄环境长效管理的

宣传教育，不断提高村民自身素质和卫生意识，形成良好的文明

生活习惯。同时，通过聘请义务监督员、设立举报投诉电话等渠

道，曝光村庄环境卫生死角、脏乱差反弹及不文明现象和行为，

营造村庄环境管理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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